
玛纳斯县舜达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舜达化纤企业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应对所有排口和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

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位于玛纳斯县包家店镇东南约3.5km，中心地理坐标为：E：86°20′27″，N：44°13′53″。厂址东侧约700m处为玛纳斯县平原林场家属区，4km处为塔西河村；南侧约50m为312国道，150m处为钢砼厂；西侧约1km处有一轧花厂；北侧紧邻为荒地，4km为前哨村；西北侧2.5km为油坊村，3.5km为包家店镇；东北侧1.5km处为柴场村，3km处为牧业村。详见表1。
本企业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方式（自动监测、手工监测、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自动监测为企业自运维或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进行运维，承担委托运维的单位名称为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有限公司；手工监测为企业自承担监测。

表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玛纳斯县舜达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玛纳斯县城东工业园区

	所在地经度
	86°20′27″
	纬度
	44°13′53″

	法人代表
	李 棒
	法人代码
	39734156-6

	联系人
	曲 鹏
	联系电话
	0994-6330060

	所属行业
	化纤
	投运时间
	2008年2月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有限公司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玛纳斯县环境监测站

	排放污染物名称
	CODcr、氨氮、SS、pH、BOD5、

	主要产品
	粘胶短纤维 6万吨/年

	生产周期
	48小时

	主要生产工艺
	采用再生纤维素生产工艺

	治理设施
	13000方/小时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回收处理设施、烟气脱硫脱硝设施、无组织废气回收处理设施。


2．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1。（在厂区平面图上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并附排放口设置的监测点位照片）


[image: image1.wmf]
图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略）
1）生产工艺废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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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废水在线监测点（自行检测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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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水和水环境监测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内容见表3。

表3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水
	自动监测
	污水处理总排口：
	CODcr、氨氮、pH
	企业自运维或第三方运维
	生产期每2小时监测1次
	实时公布

	
	手工监测
	污水处理总排口：
	SS、BOD5、色度、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
	委托玛纳斯县环境监测站
	每月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备注
	


    2．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4。
表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玛纳斯县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生产期一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昌吉州环境保护局《玛纳斯舜泉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挖潜节能1.5万吨/a粘胶短纤维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或《玛纳斯舜泉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挖潜节能1.5万吨/a粘胶短纤维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本企业执行标准如下：表6  废水和水环境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水
	排口1
	pH（无量纲）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二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mg/L）
	100
	

	
	
	氨氮（mg/L）
	15
	

	
	
	生化需氧量（mg/L）
	30
	

	
	
	悬浮物（mg/L）
	70
	

	
	
	动植物油（mg/L）
	20
	

	
	
	石油类（mg/L）
	1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5
	

	
	
	色度（稀释倍数）
	50
	

	
	
	挥发酚
	0.5
	


3．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III类区标准，详见表7。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III类区标准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HJ/T355-200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T356-2007）要求进行监测。 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对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玛纳斯县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表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水
	pH
	玻璃电极法
	雷磁PH计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发
	COD消解器
	

	
	氨氮
	蒸馏和滴定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722N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生化培养箱
SPX-250B-Ⅱ
	

	
	悬浮物
	重量法
	干燥箱  101-1A
	

	
	色度
	稀释倍数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722N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红外分光光度计
	

	
	石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法
	红外分光光度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挥分酚
	直接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AWA5680
	


3．监测信息保存

本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http://www.xjmic.com。
企业名称（盖章）：
玛纳斯县舜达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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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_1234567890.dwg
Administrator


